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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对华熙生物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核心技术人员李慧良离职的情

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核心技术人员李慧良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职务，不再作

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辞职后其在公司及其子公司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一）李慧良先生的具体情况 

李慧良先生，1956 年 4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中药学专

业，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自 2018 年 12 月起加入公司，离职前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李慧良先生离职之日（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李慧良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票。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19），李慧良先生作为激励对象被授予 9.2 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华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李慧良先生已

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在其离职之前尚未归属，自其离职之日（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作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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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慧良先生参与的研发项目与专利技术情况 

李慧良先生在任职期间主要负责上海研发中心的管理，包括：①市场前瞻性

思考与讨论，创新产品技术与卖点；②根据公司方针和部门需要，合理设置部门

组织结构和岗位等研发管理工作。李慧良先生未参与具体研发项目的研发工作。

目前上海研发中心各项在研项目正在有序开展。 

李慧良先生在任职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相关专利所有权利均归属于公司，

其在任职期间共参与申请 11 项发明专利，均为非单一发明人，其中 1 项发明专

利已收到《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其余 10 项仍处于审查阶段。李慧良先生离

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权属的完整性，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职务发明纠纷或潜

在纠纷。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李慧良先生已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怡兰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熙怡兰”）签署《员工保密和竞业限制协议》，李慧良先生离职之后仍应对

其在任职期间所接触、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且离职后，不得以任何形

式利用在公司任职期间获取的商业秘密获取经济利益；该等保密义务的期限至公

司或其子公司宣布解密或者秘密信息实际上已经公开为止。 

鉴于李慧良先生在职期间的工作性质及工作职责，华熙怡兰已与李慧良先生

签署解除竞业限制通知书，公司不要求李慧良先生履行离职后竞业限制义务，公

司亦无需向李慧良先生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预计李慧良先生未来仍将在化妆品

及相关行业工作。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除李慧良先生离职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无其他变化。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

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不断扩充研发团队，截至 2018 年末、2019 年末、

2020 年末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185 人、279 人、377

人及 537 人，呈增长趋势。李慧良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优势、核心竞争

力、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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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李慧良先生在职期间主要负责上海研发中心的研发管理，未参与具体研发项

目的研发工作。目前，其已将工作交接予副总经理郭珈均先生及其带领的团队，

公司的护肤品研发工作在正常有序推进中。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华熙生物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李慧良先生已与公司办理完成工作

交接，其因个人原因离职不会对华熙生物的技术研发、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李慧良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职务发明创造，其专利

所有权属于公司，李慧良先生离职不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不存在涉及职务

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会对公司核心技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熙生物生产经营及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

行，李慧良先生离职未对华熙生物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